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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融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陈豪、黄敏、江萍、李春雨、李杰、李
旷、李琴、苏永金、王承达、王卉、吴伟锋、徐
晓兰、袁珍珍、詹丽丽、赵志远诉你单位集体
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8）425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证据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依法公告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
日内。本委定于2018 年1月16日下午14点
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沈峥轶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
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
人仲案〔2018〕第20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
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月至
2018年4月的工资30407.38元，经济补偿金
11402.76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
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的胡海山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
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
人仲案〔2018〕第20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
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11月25
日至2018年1月5日的工资11438.00元。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2月20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20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5）浙0102民初1652号
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王秀云诉被告宋晓东、徐瑾、

龚文华、章旭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
书。案件受理费3665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42308元，由原告王秀云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执770号

杭州余杭新星木业有限公司：我院立案执行杭州
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墩支行与杭州余杭
新星木业有限公司、杭州贵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周济、刘英、苑波、周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恒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浙恒房地产估[2018]第07594号评估报
告书、本院(2017）浙0106执77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浙江恒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恒房地产
估[2018]第07594号评估报告书载明：杭州市余杭区星
桥街道星发街16号非住宅房地产的价值为3862.7万
元，财产范围包括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无证房屋、室
内固定装修及土地附着物。本院(2017）浙0106执770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杭州余杭新星
木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枉山村
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193号

赵勤生、重庆市世宽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快抢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赵勤生、重庆市世
宽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06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137号

刘卫贤：本院执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江南支行与刘卫贤、陈爱娟、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杭州诚易鉴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报字第201809-0004号评估报告书和本院（2015）杭西
执民字第137-2号执行裁定书。杭州诚易鉴二手车鉴
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报字第201809-0004号评估
报告书载明：浙 H8333J 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72982元。（2015）杭西执民字第137-2号执行裁定书载
明：拍卖被执行人刘卫贤名下浙H8333J车辆。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
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833号

方杭生：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杭
州分行与被告方杭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483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16号

浙江争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浙
0106民初316号原告舒兰市申源家庭农场有限公司
诉被告浙江争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8）浙0106民初31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897号

绍兴柯桥新业再生气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17）浙0106民初9897号原告杭州正信运输有限公
司诉被告绍兴柯桥新业再生气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7）浙0106民初989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8民催17号

本院于2018年8月2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合众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银
行科技支行号码为90400041 21357418的银行汇票【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伍万贰仟圆整，出票日期为贰零壹捌年
零捌月零贰日，汇票申请人（出票人）为杭州合众数据技
术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吉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判决：一、宣告杭州合众数据
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90400041 21357418、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伍万贰仟圆整的银行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有
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申请费人民币100元、公告费人
民币650元，由申请人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负
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158号

瞿秋姑：本院受理原告唐建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131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484号

杭州丘山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
彩仙、陈江源、周惠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山进出
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广国
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517号

杭州丘山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
限公司、浙江中广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
彩仙、陈江源、周惠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杭州丘山进出
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美联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中广国
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陈火其、陈彩仙、陈江源、周惠娟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711号

蒋荣：本院受理原告陆锦雯、徐巨伟、徐天翊、徐若菡
诉被告杭州全之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蒋荣请求变更公
司登记（原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5711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713号

何渊：本院受理原告张晔诉被告杭州全之脉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何渊请求变更公司登记（原案由为股权转让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0民初571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473号

杜亚飞、杜小忠：关于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卫平诉被告
杜亚飞、杜小忠及第三人叶达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9年4月4日下午14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601、9603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陈
正前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9601、9603号民
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及诉讼费用负担
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金华森丽源服饰有限公司等18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金华银行收购的金华森丽源服饰有限公司公司等18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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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金华森丽源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暖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戴迪娅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好易超细织物有限公司

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

浙江博丽工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济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义乌市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澳福纺织（杭州）有限公司

富阳市龙强锻造有限公司

杭州奥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富阳市马军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鹰鹭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震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艳楠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浦峰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

义乌

义乌

金华

义乌

金华

金华

金华

义乌

义乌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金华

金华

金华

债权本金

1600

500

470.175087

617.093309

360

250

656.837732

399.578300

299.9999

1000

691.710144

298.186085

477.063774

477.094583

500

2951

1898

1234.6

14648.651612

利息

296.6

15.558

0.634375

3.065243

20.700376

32.349263

150.3

646.362256

担保情况

浙江泰弗润滑油有限公司、义乌市丰源相框有限公司、义乌市元园元手袋厂和王松、丁娟英、朱
建斌、杨国英、金平江、鲍叶青、丁如意、王俊俊
磐安县红林工艺品厂、浙江和和箱包有限公司、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和周尊孝、金小
青、周英、朱跃林、周爱芬、向雄根、郑忠武、姜旭霞

浙江健辉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和吴德、方雪花、龚祖红、季春燕

义乌市通贸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和龚国华、陈荷菊、叶季青、方芳、贡金锁、傅火娇

楼红星、陈美香

浙江弘祥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浙江博闻进出口有限公司、金华市朵琪贸易有限公司、庄笔
锋、黄小利、杨卓见、金以雄、黄胜兵、方媚

施昌荣、吴本英、李小霞、潘美袍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金华市热镀锌厂、陈雪萍、陈小华、张心怡、陈盼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吴筱青、金刚勇、金小伟

义乌市宝源工艺品有限公司、金小伟、吴筱青、金刚勇

杭州阳城颜料化工有限公司、杭州巴威利服饰有限公司、陈建峰、王海凤、朱纪昌、沈美英

杭州奥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富阳市马军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陈
裕、卢莹、陈化龙、唐苏琴、马信伟、周文雅、毛燕青、何健英、李海平
富阳市龙强锻造有限公司、富阳市马军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陈化
龙、唐苏琴、马信伟、周文雅、毛燕青、何健英、李海平
杭州奥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富阳市龙强锻造有限公司、富阳海平食品有限公司、陈化龙、唐苏
琴、马信伟、周文雅、毛燕青、何健英、李海平

浙江润华汽配有限公司、杭州华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李平阳

浙江隆舜工贸有限公司、东阳市永美链条有限公司、浙江宇森百联工具有限公司、胡玲莉、吕响
红、邵雄、马谷亚、胡全宇、陈小慧

浦江成利包装装璜有限公司、楼基成、楼利息、应丽珍、郑江生

浙江永在化工有限公司、浦江合和铜业有限公司、浙江省浦江县万方腐乳厂、楼永财、季春书、
郑彩琴、吴周定、张伯承、边月英

资产状况

金华森丽源服饰有限公司以其位于金华市金东区曹宅工业功能区的工业出让
用地及厂房进行抵押。房屋面积9111.55平方米，土地面积9751.8平方米。

无

无

无

无

无

金华市金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八一北街472号二楼办公用房设定抵押担保，
面积 521.19 平方米；金华市金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八一北街472号办公用房
五楼设定抵押担保，面积973.72平方米。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立式上胶机）设定抵押担保；义
乌市汇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水处理工程等）设定抵押担保。

武义县履坦镇岗头工业区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7962.63 平方米，土地面积
12716.4平方米
浦江县亚太广场C座15-01室的住宅，面积194.19 平方米；浦江县仙华街道牧
童路6号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1169.54 平方米，土地面积6005平方米

备注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9月1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12月2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詹先生
联系电话：0579-89172845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江西路88号 邮政编码：321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一泰工贸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4月15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上述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5005898572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一泰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4000

欠息/万元

808.33

担保人

浙江省永康市永立阀门法兰有限公司、应岩良、应宇宁、永康市芝英一顺五金厂、施飚、梅卫宣

抵押物

公司自有位于武义县白洋街道沈宅村房产，建筑面积23181.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8724.6平方米


